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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實習辦法  

                                   中華民國 108 年 10月 09日學務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5 日校務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3 日實踐工作委員會議通過 

一、台灣神學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將神學教育的目標有效落實於地方教會、機構事奉，

並培養學生服事上具成熟的信仰與人格、神學的反省能力，培育在台灣教會與社會實況中，

具有行動與領導力的人才，訂定「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實習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二、道學碩士班 

(一) 本校實習工作道碩班由學務處之實踐工作委員會負責辦理，由學務長、校牧室傳道/牧師、

神學研究所所長、基督教研究所所長、三位教會牧者及學生代表參與實踐教育工作之安排。 

(二) 本校神學研究所道碩、基督教研究所道碩之學生，於就學期間必須全程參與實習制度。 

(三) 道碩班第一年第一學期為教會觀摩；第二學期為見習，於教學教會
1
進行培育訓練。 

(四) 道碩班第一年第一學期教會觀摩、第二學期教學教會見習，各 1 學分；第二年「實習Ⅰ、

Ⅱ」課程為教會實習和實習督導研討課程，(校內課程為每週一小時)，各 2 學分；第三年「實

習Ⅲ、Ⅳ」，各 1 學分，三年共有 8 學分。從第二年開始學生於在教會或基督教機構中實習，

成績由教牧實習課程老師共同評之。道碩國際生因考量文化、語言、環境等因素，第二年、

第三年的實習，皆以「上課替代」列計成績。 

(五) 本校每學年度實習分派為兩部分：學期中實習（包含第一、第二學期）及暑期實習，學生

於同一單位實習時間以一年為限（包含學期中及暑期實習）。 

(六) 學期中之分派地點，以北部地區教會、基督教機構為限，教會實習主要實習時間以週六、

日兩天為限，基督教機構實習時間由學校與機構協商安排。暑假期間實習分派地點不限，

又可分為「全時間實習」及「週六、日實習」兩種。 

(七) 學生第二年之實習不得於其母會為之（除了學生於入學前已通過總會傳道師分派辦法第七

條規定），以達促進學生於不同教會多方學習裝備之目的。 

(八) 學生為傳道人之配偶者，以返回其原服事教會實習為原則；但其有意願受派至他教會或機

構實習者，不在此限。 

(九) 夫婦同時就讀本校者，欲於同一教會或機構實習時，以一年為限。第二年因實習督導制度

則需分別受派。 

(十) 學生第二年升第三年級之暑期實習，經實踐工作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得申請「特殊學習計

畫」，例如：CPE 課程，實習期間為七、八兩月。未通過者仍應受派實習。 

 

三、文學碩士班教會音樂組 

(一) 文學碩士班教會音樂組（以下簡稱文碩教音組）第一年第一學期為教會參訪，為 0 學分。

第二學期之後為教會音樂實習。 

(二) 文碩教音組須有兩學期的實習，為 0 學分。實習的教會由文碩教音組主任安排。 

 

四、文學碩士班靈性諮商組 

(一) 文學碩士班靈性諮商組（以下簡稱文碩靈諮組）第一年第一學期為教會參訪，為 0 學分。 

(二) 文碩靈諮組機構實習學分需以於諮商協談相關專業機構為主，教會實習為輔（教會需為看

重與實踐關顧協談服事之教會） 

(三) 機構實習為 4 學分之課程，學生於修業期間第一學期為見習與參訪專業機構，第二學期起

 

1 教學教會之資料請參閱「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教學教會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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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開始實習時數之計算，實習時數需滿足 144 小時 （4 小時 x2 倍 x18 週=144 小時）的專

業協談實踐。 

(四) 若學生參與台北馬偕醫院臨床牧關教育（簡稱 CPE），則可抵免所有實習時數，但仍需參與

校內的機構實習督導。 

(五) 機構實習單位之條件為 

1. 該機構能安排合適之專業督導，能提供實習生定期的個別或團體督導。 

2. 該機構於每學期末或暑假實習結束前，需給予實習生具體的總評估。 

(六) 學生於實習期間亦有所屬之校內專業督導，每學期定期（每週 1 至 2 小時）給予個別督導

或團體督導。 

(七) 學生前往實習之專業機構，需與本組簽署實習合約，以保障雙方權利與義務。 

 

＊備註：本組過去合作過的實習單位如下： 

台北馬偕醫院 CPE、台北馬偕協談中心、淡水馬偕院牧部、財團法人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台北基督書院輔導室、台灣教會更新協會、中央大學附屬中壢

高中輔導室、臺北市西湖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私立大同中學輔導室、真理大學諮商中心、雙

連安養中心、台北原住民大專學生中心、宇宙光關輔中心、善牧萬華西區少年服務中心、財

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拉第石心理諮商所、香港新造的人協會、好牧人全人關懷中心、勵

友中心、芥菜種會、愛心育幼院、Good TV 家庭事工部、天主教耕莘醫院牧靈部、台北市至

善老人安養護中心。 

 

五、實習安排上如有未盡事宜及特殊情形，由實踐工作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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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會計畫書 

一、計畫背景 

因應 2015年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的立案完成，為提升實習教育的品質，以及落實教會督導學

生的功能。學務處規劃道碩一年級學生於第二學期至教學教會從事牧養實務之觀摩及學習。

透過在教會的現場，經由教會牧長、同工的協助下，對於教會整體及服事有全盤的認識及

了解，教會同時成為學校的夥伴，共同參與牧者養成的訓練，一同協助神學教育的建構朝

向更整全的發展。 

二、計畫內容 

(一)教學教會名稱之定義及條件 

1.扮演實習工作督導之角色、參與牧者養成訓練的教會。 

2.教會組織、培育系統完整之教會。 

(二)教學教會的功能及責任 

1.分派學生至各單位實地觀摩及學習，並選派該單位資深同工為督導。 

2.每單位觀摩學習二週至三週，並與督導分享學習二小時以上。必要時可由牧者協助

之。 

3.每次與督導分享學習後，應由督導在學生之學習護照中簽名以示負責。 

4.在巡迴各單位時，如果允許可讓學生列席旁聽該單位之同工會。 

5.盼主任牧師安排時間，將牧會理念與學生分享。並選定時間，讓該學生參加長執會。 

(三)實習護照內容 

與牧師討論依照各教會的情況，進行以下各方面的觀摩與學習。 

1.教會型態、組織與事工總覽。 

2.教會禮拜安排與設計，包括音樂事工、敬拜團、詩班等。 

3.教會各團契、小組運作情況。 

4.教會教育、裝備。 

5.教會關懷、探訪、社區、宣教事工。 

6.教會婚喪喜慶等聚會。 

7.教會長執會等會議。 

(四)執行時程表 

接受學校委派道碩一年級學生於第二學期至教學教會實習，從事牧養實務之觀摩及學

習。 

(五)預算 

在學生受派期間，若蒙教會許可，請每月支付助學金陸仟元以資鼓勵。 

三、預期目標與評估 

(一)預期目標 

1.透過學校與教會之間的合作，協助學生在一年級第二學期，對於教會的組織與架構，

以及各單位的牧養，有廣泛的了解，也為實踐課程的學習作預備。 

2.教會成為學校在實習教育中的夥伴，協助學生更清楚了解牧者的角色以及同工的分工，

以及教會在不同地區如何關注鄰舍的需要，並推動福音的事工。 

(二)評估 

藉由實習護照具體了解學生在教會實習的情況，學生定期繳交給學務處於教會各單位

實習心得。 

學務處不定期與教會聯絡，了解學生實習情況，並於每年舉行教學教會檢討會。 

四、推動教學教會之 S.O.P 

1.由學務處挑選組織及培育系統完整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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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先與各教會主任牧師溝通理念。 

3.校方做具體規劃及配套措施。 

4.正式行文以及教學教會計劃書給各教會（主任牧師同意之教會）。 

5.按各教會之回函，以確立學校之教學教會。 

6.正式行文各教會，至學校舉行教學教會之開會禮拜，利用週二師生禮拜中介紹之，並頒

發榮譽證書。 

7.正式於 2016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實施。 


